“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大学生志愿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2024年度志愿服务协议书

甲方：               

（大学生志愿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乙方：        省（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基金会） 

丙方：中国法律援助和司法行政英烈关爱救助基金会
 
“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由中国法律援助和司法行政英烈关爱救助基金会同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司法部律师工作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实施，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招募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或法律专业大学毕业生，到律师资源短缺的县从事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

甲方自愿报名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根据丙方确定的遴选条件，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乙方组织选拔并经丙方审定确认，甲方入选为“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志愿者。本协议签约期为一年，即2024年    月至2025年    月。

 为切实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保证“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顺利实施，经“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项目主办单位授权，甲乙丙三方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权利
1.甲方在西藏、新疆、青海、甘肃服务，办公、差旅、通讯、文印费用补贴为每人2300元/月；在内蒙古、黑龙江、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宁夏等地服务，办公、差旅、通讯、文印费用补贴每人2000元/月。服务期间，丙方为甲方投保意外伤害险。甲方所到的服务单位为甲方提供工作岗位。
2.服务期间，甲方享受《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4年度“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规定的政策待遇。 
第二条  甲方义务
1.确保本人系自愿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确保本人提供的相应资料和信息的真实、准确。
2.按照服务协议约定的时间和丙方通知的地点报到，除不可抗力外，不得拖延。
3.按时参加乙方和丙方组织的体检；按时在指定服务地开展工作，服从岗位分配。未通过体检和考核的，不享有本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之权利。
4.服务期间，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本项目的管理规定，做到爱岗敬业，尽职尽责；需提前终止协议的，经向所在县司法局提出申请，并报乙方和丙方同意，做好工作交接后方可离岗。
5.服务期间，甲方应当每月向乙方和丙方报送工作小结。未经批准，连续两个月未报工作小结的，停止发放生活费用补贴。
6.甲方在服务期间因故请假，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1）请假时间在3天以内的，由所在司法局审批；

（2）请假时间在3天以上7天以下的，由所在县司法局同意后，报乙方审批，并报丙方备案；

（3）请假超过7天的，经乙方同意后，报丙方审批；

（4）事假单次不超过5天，累计1年内不得超过20天（特殊情况除外），逾期取消项目志愿者资格，终止本协议；

（5）因身体原因和其他原因，不能坚守在服务地工作岗位的，时间超过一个月，暂停发放费用补贴；连续脱岗时间超过两个月，终止服务协议；

（6）志愿者应当严格遵守服务地工作时间制度，无特殊理由，未经批准，擅自离岗2天的视为违约，一经查出，取消本项目志愿者的资格，终止协议。

7.甲方非因工作原因发生伤病，相关治疗费用自理。

8.服务期满，按时做好工作交接。 
第三条  乙方和丙方的权利
1.甲方没有通过学习考核和体检的，乙方和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被终止协议者不再享有本协议书之各项权利。
2.甲方服务期间因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或因其它情况致使本协议书无法履行的，乙方和丙方有权终止协议；被终止协议者不再享有本协议书之各项权利。
3.在甲方因参加本项目行为申请相应政策支持时，乙方和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相关证明。
 第四条  乙方和丙方的义务
1.组织甲方参加体检。
2.保证甲方在协议服务期间确有服务岗位。
3.对甲方报到前及服务期间的相关事项给予指导和帮助。
4.甲方服务期满并符合相应条件的，按照相关政策规定为其提供服务和帮助。
第五条  因甲方无故拖延报到、单方中止协议或擅自离岗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乙方和丙方有权追究甲方责任。
第六条  因乙方和丙方无故单方中止本协议，致使甲方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的，甲方有权追究乙方和丙方的责任。
第七条  丙方的确认通知书、甲方的报名登记表和身份证的复印件作为本协议书附件。
第八条  本协议书可以传真方式签订。
第九条  甲方经考核和体检合格后，签订本协议。
第十条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具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乙方和丙方各持一份。甲方签字、乙方和丙方盖章后生效；协议约定的服务期满时自然解除。
第十一条  如因本协议书发生争议，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丙方所在地法院解决。
甲方：                     

乙方：                    

丙方：中国法律援助和司法行政英烈关爱救助基金会
                    年   月   日


     

   
 协议签订地点：（丙方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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